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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 言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规定要求起草。

本标准由乳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部门：乳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。

本标准于 2018年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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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政务公开管理规范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目录的目录生成、

公开管理和检查评估。

本标准适用于乳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（简称“市安监局”）

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主动公开管理。

2 目录生成

2.1目录生成原则

应明确到无法细分的主动公开具体信息。

2.2基本要求

信息目录编制应符合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编制规范的规

定。

2.3四级类目设置

四级类目为固定类目，在标准化试点业务三级类目下，设置

为行政权力。

2.4五级类目设置

五级类目为固定类目，为行政权力的下类，设置为行政处罚。

2.5六级类目设置

六级类目为具体条目，是主动公开的具体信息，为非固定类

目（详见附件），根据五级类目具体列举。

3 公开管理

3.1公开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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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安监局。

3.2公开属性

全部公开。

3.3公开平台

乳山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-政务信息公开网。

3.4公开程序

按信息发布规范的规定。

3.5公开时限

按目录事项具体要求公开。

3.6公开载体

在线浏览。

4 检查评估

市安监局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目录编制和发布情况定期开展

自我评估，每半年一次。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内容、公开

方式、公开属性、及监督改进等。

附件：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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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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